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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出口退税新政策实务问题探析
施维欢

（浙江省税务干部学校，浙江 湖州 313000）

0 引言
“减税降费”优惠政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税务实

践。相比其他税种，增值税占比最大，占全部税收收入

的 40%。增值税优惠政策是“减税降费”的重头戏。出口
退税政策的调整对出口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，税务

机关如何让这些政策红利落地，有效支持出口企业的

发展，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[1]。
1 既有国内增值税即征即退又享受出口免抵退

有的出口生产企业在享受出口免抵退政策的同

时，又享受国内资源综合利用等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，

该如何做好这两项退税优惠的申报协调，财税〔2012〕
39号文件给出了指导[2]：出口企业有增值税免抵退又有
即征即退和先征后退的，计算退税时，出口免抵退税的

计算不包括即征即退、先征后退项目。出口企业应按照

增值税免抵退税政策核算免抵退项目金额，按照增值

税即征即退、先征后退政策核算即征即退、先征后退项

目金额。

例如，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公司是一个生产页岩

油的企业，其原材料是外购的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

舍弃物油母页岩，2021年 8月生产页岩油共 40t，出口
20t总价款 8万元（FOB折算价），国内销售 20t总价款
7万元(不含税)，公司 8月份因购入油母页岩等原料共
计增值税进项税额 1.5万元，包括内销的即征即退进项
税额 0.75万元。本月无其他经营业务，月初无增值税留
抵税额，设页岩油出口退税率为 9%。

按财税〔2015〕78号文件，以油母页岩占 95%原料
比重所生产的页岩油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比率为

70%。则按财税〔2012〕39号文企业本月申请即征即退
税款=（7×13%-0.75）×70%=0.112（万元）。

出口项目免抵退税计算如下。

（1）由于内销业务全部享受即征即退，无其他内销
业务，本月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=0元，本月可参与出口
项目免抵退税的进项=1.5-0.75（即征即退）=0.75万元，
本月应纳税额=0-[0.75-8×（13%-9%）]-0=-0.43（万元）。
（2）免抵退税额（外销应退的税额）=8×9%=0.72

（万元）。

（3）因为 0.43<0.72，所以当期应退税额=0.43万元，
当期免抵税额=免抵退税额-本月应退税额=0.72-0.43=
0.29（万元）。
2 增量留抵退税和出口货物的退税

从早期的集成电路企业采购设备和客机研发生产

项目的留抵退税，到 2019年的深化增值税改革，国家
出台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越来越多，适用面也

越来越广。2019年 39号文规定一般纳税人满足“五个
条件”即可享受增量期末留抵退税和新冠疫情严重时出

台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新增加的期末留

抵税额退税政策，更是将增量留抵退税政策推向高潮[3]。
为了促进先进制造业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发展，财

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5号进一步放宽了先进
制造业纳税人的期末留抵退税政策[4]。从出口退税业务
角度来讲，适用期末留抵退税的外贸企业出口业务所

承担的进项均不得用于留抵退税[5]。假设外贸企业的内
销业务的期末留抵税额满足退税的条件，就能够让内

销业务按税收政策规定申请办理留抵退税。所以外贸

企业出口退税和期末留抵退税就是“桥归桥，路该路”

式的界限分明，不带来任何实务问题[6]。但生产型企业
的出口货物实行“免抵退”，由于内外销产品的进项税额

都可申报抵扣，摆在税务机关的退税部门和征税部门面

摘 要：近几年来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使企业举步维艰，国家为了帮助扶持企业，出台
了不少“减税降费”的优惠政策。为解决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，本文以增值税
出口退税为例，对后疫情时代税务部门应该如何做好“减税降费”的优惠和出口退免税的衔接工作
进行研究，提出退税过程中疑难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，以期为企业会计人员提供参考，真正给企业
带来实惠，促进我国经济的高效快速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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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 出口免抵退程序 期末留抵退税

①申报期内同时在进行免抵退税申报又进行留抵退税申报
的；②纳税人在尚有没有经过退税部门核实确定的免抵退税
额的情况下进行留抵退税申请的，在退税部门按政策核实确
定应退还出口企业的税额后，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

已经核准，已经填报 直接以最近一期期末留抵计算留抵退税

已经核准，未填报 以最近一期期末留抵扣除出口应退税额计算留抵退税

企业的出口免抵退税应退税额被税务机关核准之前，已经明
确了其前期允许退还的留抵退税

已经核准，已经填报
直接按照最近一期期末留抵税额来核算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

额及免抵税额

已经核准，未填报
以退税部门最近一期期末核定认可的留抵退税数额抵减留抵
税额得出的余额，作为当期免抵税额和应退税额的计算依据

表 1 不同情形出口退税处理

前的现实问题是“留抵退税和出口货物退税，谁先退？”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0号规定，增值税
的纳税人在同一个申报期申报免抵退税的同时又申请

办理留抵退税，或者在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的时候又

有未经过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应退税额的，应该就

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应退税额，按最近申报期的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期末留抵税额一栏的数额，扣减

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应退税额后的余额，用以确

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[7]。在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
和免抵退税申报之后，核准该纳税人免抵退应退税额

之前，税务机关核准其前期留抵退税的，以最近申报期

的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期末留抵税额一栏的数额，扣

减经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后的余额，用以计算

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和免抵税的金额。

笔者的认为，生产出口的企业申报的免抵退税和

申请的留抵退税是同一个所属期的，应该首先申请免

抵退税。假设先申请留抵退税，之后出口免抵退税再进

行申报的，那么企业应当结合税收管理部门确定的以

前各期留抵退税和最新一期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

所列示的期末留抵税额来综合考虑免抵退税情况。

在实际中，出口退税部门需要灵活把握增值税申

报表中“期末留抵税额”这个计算依据。不同情形的出

口退税应分别处理，如表 1所示。

3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优惠对退税的影响
为减轻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税收负担，2019年 4月

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，作为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增
值税纳税人，可以按照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再加计

10%来抵减企业的应纳税额。2019年 10月 1日至 2021
年 12月 31日，作为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纳税人，可以
按照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再加计 15%来抵减企业的
应纳税额。对于服务类企业提供零税率服务或兼营产

品生产出口的，笔者认为其业务所对应的进项税额会

影响加计抵减，增值税的申报表中“期末留抵税额”是

出口免抵退税的计算依据，如果当期出现期末留抵，则

当期的可享受的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只能结转到下一期

享受，所以并不影响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确定[8]。
对于前者，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不得计提加计抵减

额的进项税额=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×当期出
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÷当期全部
销售额。

例如，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技术设计公司向境外

公司提供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某技术设计项目取得的

收入折算成人民币为 1400万元，国内设计项目收入不
含增值税 200万元。当月购进设计材料取得增值税专
用发票，其中用于境外设计项目的不含税购进价 100
万元，税款 13万元；用于国内设计项目的材料不含税
购进价 200万元，税款 26万元。另统一购进设计办公

用品一批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购进价 160万
元，税款 20.8万元，同时用于境内外设计项目。
则当期免抵退税额为 84万元（1400×6%）。
不得加计抵减的进项税额=20.8×1400÷（1400 +

200）=18.2万元。
本月可加计抵减进项=（26+20.8-18.2）×10%=2.86

万元。

本月由于应纳税额小于 0，实际享受增值税进项税
额加计抵减 0。
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47.8万元（200×6%-59.8）。
因为当期免抵退税额 84万元>当期期末留抵税额

47.8万元，所以当月的应退税额为 47.8万元，免抵税额
36.2万元。

颇有争议的是，由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征退税率

差异导致的不予抵退税额进项税额转出时出现要不要

调减进项税额加计抵减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考虑到由

于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没有参与加计抵减税额的计

算，因此不必要调减进项税额的加计抵减额，但为了便

于纳税人填报，需要对增值税申报表明细表进行修订[9]。
4 一般纳税人转回小规模纳税人退税的衔接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9号规定，在 2020
年 12月 31日前，符合转登记日前连续 12个月或者连
续 4个季度累计销售额不超过 500万元标准的一般纳
税人，可以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[10]。这个政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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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底到期的，到目前为止，税务总局还没有明确是
否将此政策延期，但笔者认为本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，

税务机关应尊重纳税人在年度营业额达不到一般纳税

人标准时，选择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权力[11]。
随着纳税人呼声的高涨，政策延期将可期。那么一般纳

税人转回小规模纳税人，出口退税又该如何衔接？

享受此“减税降费”政策优惠的出口企业按国家税

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0号办理[12]，企业办理结清出口
退（免）税款和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变更是关注要点，对

于跨越转登记申报期的出口业务，如何做好衔接就变

得很重要了。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

小规模纳税人的，其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适用增值

税退（免）税政策的货物劳务、发生适用增值税零税率

跨境应税行为继续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和办理出口退

（免）税相关事项。原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转登记纳税

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货物劳务、服务，尚未申报抵

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，计

入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，并参与到免

抵退税额的计算。原先实行免退税办法的转登记纳税

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货物劳务、服务，尚未申报免

退税的进项税额可继续申报免退税[11]。
例如，某生产企业 M公司，有出口经营权，是年应

税销售额没用达到 500 万元的一般纳税人，决定从
2022年 6月起转为小规模纳税人，5月 21日向税务机
关提交了《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登记表》及相

关的申请资料，并于当日办结。截至 2022年 5月底，M
公司有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1.7万元，同时 5月增
值税申报表期末留底税额 5 万元，会计处理时，均计
入了”应交税费-待认证进项税额”，2022年 6月有一
笔于 2022 年 5 月出口的货物收齐单证信息，FOB 折
算成人民币是 40万元，该货物征税税为率 13%，退税
税率为 9%。

该出口货物不能抵扣或退税的金额=40×（13%-
9%）=1.6万元。

免抵退税额 40×9%=3.6万元小于“应交税费———
待抵扣进项税额”余额 6.7-1.6=5.1万元，应退 3.6万元。

如果出口额为 100万元，则出口货物不予抵扣或
退税额=100×（13%-9%）=4万元，免抵退税额 100×9%=
9万元大于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余额 6.7-
4=2.7万元，应退 2.7万元。

如出口额为 100万元，退税率为 3%，则出口货物
不予抵扣或退税额=100×（13%-3%）=10万元大于“应
交税费——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余额，应该要补缴增值税

10-6.7=3.3万元。

5 结语
税务部门指导企业解决疑难问题，灵活运用出口

退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、降低生产成本，为企业转型升

级添动力。企业通过对出口退税政策的及时把握，积极

跟随国家“减税降费”的指引，切实降低成本，减轻负

担，积极创新，以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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